国家奖助学金评选标准

一、国家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是为了激励普通高校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由中央政府出资设立的奖励特别优秀学生的奖学金。
1.奖励标准：每人每年8000元。

2.基本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
（5）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专升本学生须进入本科阶段第2年及以上，五年制专科（中专大专连读）学生须入学第5年；
（6）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在评选范围内均位于前10%，且没有不及格科目；
（7）学习成绩排名或综合考评成绩排名没有进入前10%，但均位于前30%（含30%）的学生，必须在道德风尚、学术研究、学科竞赛、创新发明、社会实践、社会工作、体育竞赛、文艺比赛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特别优秀”解释详见附件）。
3.相关事项：学生无论家庭经济是否困难，只要符合规定条件，均可获得国家奖学金。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二、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是为了激励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的，奖励资助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奖学金。

1.资助标准：每人每年5000元。

2.基本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

（5）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6）申请人在2015-2016学年度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7）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专升本学生须进入本科阶段第2年及以上，五年制专科（中专大专连读）学生须入学第5年；
（8）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原则上应在评选范围内均位于前10%。学习成绩排名或综合考评成绩排名没有进入前10%，但均位于前30%的，必须在2015-2016学年度获得1次及以上校级表彰奖励。
3.相关事项：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医学定向生享受学费全免政策，不能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三、国家助学金

国家助学金是为了体现党和政府对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设立的，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的助学金。

1.资助标准：按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分为3档，一般困难家庭学生的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2000元，困难家庭学生的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3000元，特殊困难家庭学生的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4000元。

2.基本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6）申请人在2016-2017学年度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相关事项：同一学年内，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可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医学定向生每月获得生活补助，不能获得国家助学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直接享受国家助学金。2016年9月前已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新生和在读老生，可优先享受国家助学金。
